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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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CITY DEVELOPMENT GROUP LIMITED
新城市建設發展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456）

內幕消息 – 訴訟

茲提述新城市建設發展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兩份日期均為二零二三年九月
二十八日的公告（「該等公告」），內容有關廣州市增城區人民法院（「中國法院」）就
五名個人（「原告」）針對本公司附屬公司廣東暢揚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廣東暢揚」）
及廣東暢流投資有限公司（「廣東暢流」）（「該等附屬公司」）提起的有關違反根據原
告（作為賣方）、廣東暢揚（作為買方）及廣東暢流（作為擔保人）訂立日期為二零二
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合約（經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的補充合約所
補充）（「該等合約」）收購廣州市聯瑋物業有限公司及廣州優暢商業管理有限公司
股權的違約申索而作出總金額人民幣5,790萬元（另加利息）的決定，以及就針對
廣東暢揚提起的有關違反合約項下保證及向原告收回合約訴訟而作出的決定（「該
等決定」）。除非另有指明，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近期獲該等附屬公司告知，上訴已遭中國管轄法院駁回，且中國管轄法
院維持該等決定。

– 1 –



該等附屬公司已尋求中國法律意見並認為彼等擁有充分理據向中國高級法院申
請重新審理以上事項。本公司將適時根據上市規則就有關上訴的重大進展向其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最新資料。

本公司董事會認為該等決定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表現及運營造成重大影響。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新城市建設發展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韓軍然

香港，二零二四年七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韓軍然先生（主席）及羅敏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陳耀東先生、歐陽晴汝醫生、張晶先生、梁貴華先生及羅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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